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轉組申請公告 

 

一、轉組組別缺額： 

1.本學年度一年級，下學年度轉入二年級。數學組：1 名；人

工智慧與資訊教育組：1名 

2.本學年度二年級，下學年度轉入三年級。數學組：1 名；人

工智慧與資訊教育組：4名 

二、申請時間暨方式：申請者請於 112 年 3月 3日(五)至 3月 10

日(五)止向註冊與課務組申請；並於上述時間繳交轉組申請表

與歷年成績單给註冊與課務組，經註冊與課務組審核通過後，

由系上辦理轉組考試。 

三、考試科目為面試，口試時間暫訂為 3 月 28 日（二）中午假科

學館 105 系辦舉行。 

四、轉組成績之計算方式：  

1.各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百分之六十。 

2.轉組口試考試成績佔百分之四十。 

         依上列兩項成績合計後，所得之總成績擇優錄取之。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2.16.2023 

 

 



附件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2  學年度 轉組 申請表 

學    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連絡電話  

就讀學系 
組別年級 
(目前 111學年

度之年級) 

學系 

 組 

                        年

級 

申請轉入 
組別年級 
(升 112學年

度後之年級) 

組 

                年級 

申請轉組原因 家長意見及簽名 導師意見及簽章 

   

※上方粗框表格內資料請同學逐一填寫並請家長及導師加註意見並簽章後，於公告轉組申請時間

內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彙整，逾期不予受理。以下資料請勿填寫。 
註 冊 與 

課 務 組 

查核資格 

1.學生身分別：□一般生□僑生□外國學生□陸生 □公費生

□原住民生 

2.入學方式：□個人申請□指考□繁星□單獨招生 □其他             

3.目前學籍狀態：□在籍 □休學 

□符合申請資格  

□不符合申請資格 

查核者： 

師資培育

處 意 見 

轉組前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師資生： 

□轉入組別為原學系非師資培育組，不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原師資生資格留原系(組))。 

□轉入組別為原學系師資培育組，視轉入組別是否有師資生

缺額，並經轉入學系甄選通過及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審查通過後，方可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教程生：轉組後仍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轉組前不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轉入組別為原學系非師資培育組，不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轉入組別為原學系師資培育組，視轉入組別是否有師資生缺

額，並經轉入學系甄選通過及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審查

通過後，方可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其他： 

奉 核後，惠請將轉組申請表暨名單 1份送本中心。                                                      

承辦人： 

組  長： 

主  任：  

學    系 

審核意見 

□同意轉入本系               組     年級 

□不同意轉組申請  

承辦人： 

系主任： 

註冊與課務組承辦人 註冊與課務組組長 教務長 

   

備註：一、依本校學生轉系實施要點第八點規定，下列各類學生不得申請轉組：           
（一）因故申請休學或勒令休學尚在休學期間者。 
（二）轉學生。 
（三）其他於招生入學考試簡章載明不得轉組者。                         

二、轉組者，師資生名額留原組。經➀學系轉組甄選通過及經師資培育處審查通過，或參加教
育學程甄選考試通過，方可取得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該類科教育學程。 

三、申請人應依各學系轉組規定繳交相關資料。 
四、擬同意轉組名單由各系予以造冊後，連同各生申請表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陳核。                      


